附件2：

关于举办江西省职业技能鉴定第三十九期考评员培训班的通知

赣人社职鉴［2010］8号
各设区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所（站）：
　　根据《江西省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管理条例》，为使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工作做到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和标准统一，经研究定于2010年5月25日至27日在江西惠苑宾馆举办第三十九期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培训职业（工种）
　　维修电工、机修钳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无线电调试工、汽车维修工、中式烹调师、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网络管理员、餐厅服务员、美发师、保健按摩师、修脚师、营养配餐员、物流师、营销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速录师、花卉园艺师等职业（工种）。
　　二、培训内容
　　１、学习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基础理论和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２、学习掌握国家职业标准及职业技能鉴定命题原则；
　　３、学习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与考评办法以及考务管理等。
　　三、培训考核：
　　凡推荐参加培训的人员应填报《江西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审核表》，经考试合格由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有本人照片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胸卡。
　　四、参加培训人员条件：
　　１、从事职业技能鉴定人员；
　　２、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相关专业知识；
　　３、具有高级以上（含高级）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凡参加培训人员需要带一寸免冠近照3张，培训学员应交培训、资料和食宿费。食宿统一安排。
　　五、报到时间：5月24日下午2时30开始，地址：南昌市福州路4号（惠苑宾馆）联系电话：惠苑宾馆总台电话6221333；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人：钟阳萍、杨慧；联系电话：6207239、6207012。
